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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专项资金项目财政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 号）、《关于

印发<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

行）>的通知》（玉财投〔2018〕1 号）和《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

通知》（新财通〔2020〕16 号）的要求，县财政局于 2020

年 10 月-11 月对 2019 年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专项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

南省减轻企业负担厅局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府办明电〔2019〕1 号）

和《云南省 2019 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整体解

决方案的通知》（云政减〔2019〕17 号）文件精神，县人民

政府按照“边界清晰、突出重点、源头治理、循序渐进”的

原则，将单位因业务往来与民营企业形成的逾期欠款问题作

为清理重点，做到应清尽清。此次县交通运输局清理拖欠账

款项目涉及 2015-2016 年 7 条农村公路建设，6 家施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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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拖欠金额 488 万元。

2.项目目的

目的是切实减清企业负担，保障和维护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合法权益，为来新平县投资建设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经济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继而使县城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3.项目依据

《云南省减轻企业负担厅局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转发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减〔2018〕3 号）、《关

于印发云南省 2019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整体

解决方案的通知》（云政减〔2019〕17号）、《玉溪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实施

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8〕66 号）、《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题

会议纪要》（第 57 期）、《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新政办通〔2020〕4 号）、《新平县财政局新

平县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通〔2019〕291 号）。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1．预算资金下达情况

2019 年 12 月，县财政局以《新平县财政局新平县工业

科技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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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通〔2019〕291 号），将县级预算

安排的 488 万元资金下达到新平县交通运输局。

2．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末，县交通运输局已将财政安排资

金 488 万元全部支付给 6 家施工企业，支付率 100%。

（三）项目实施内容

1.漠沙镇八十寨至扬发城（仁和路）通村硬化路

为做好通村公路硬化工程，县交通运输局根据《新平

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平县 2015 年通村硬化路共建项目

的批复》（新发改复字〔2015〕11 号）及《玉溪市交通运

输局关于新平县八十寨至扬发城（仁和路）通建制村水泥

路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批复》（玉交运发〔2015〕200 号）

文件，项目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开工建设，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工，建设路线长 23.458 公里，属改建工程，项

目竣工决算 1032.61 万元，截止 2019 年清理拖欠云南交通

建设工程公司工程款 3.906247 万元。

2.玉溪市 2015-2016 年需新建不通公路（洋芋山）

项目根据《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 2015—2016

年全市不通公路的自然村（50 人以上）及断头路、联络路

线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计划的通知》（玉交运发〔2015〕465

号）文件，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开工建设，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完工，建设路线长 15 公里，属改建工程，项目结

算 2205.1313 万元，截止 2019 年清理拖欠云南恩途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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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 100 万元。

3.新平县 2016 年通村油路项目（小双路）

项目根据《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新平彝族傣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帮助解决平甸乡小石缸村至漠沙镇双河

村连接线路面硬化资金的请示>的批复》（玉交运发〔2015〕

305号）文件，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设，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完工，建设路线长 12.76 公里，属新建工程，项

目竣工决算 1099.6444 万元，截止 2019 年清理拖欠云南乾

晖建设工程公司工程款 79.253753 万元。

4.新平县 2016 年通村油路项目（保猛路）

项目根据《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新平县保和至猛炳

（保猛路）通建制村水泥路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

批复》（玉交运发〔2015〕458号）及《玉溪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转下达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16 年通村油路建设计划

的通知》（玉交运发〔2016〕257 号）文件，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完工，建设路线长

37.232 公里，属改建工程，项目竣工决算 2536.111304 万

元，截止 2019 年清理拖欠云南浩海建设集团工程款 41.56

万元。

5.新平县 2016 年通村油路项目（黑哈路）

项目根据《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新平县黑查莫至哈

科底（黑哈路）通建制村水泥路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及预

算的批复》（玉交运发〔2015〕459 号）及《玉溪市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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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局关于转下达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16 年通村油路建设

计划的通知》（玉交运发〔2016〕257 号）文件，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开工建设，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完工，建设

路 线 长 30.735 公 里 ， 属 改 建 工 程 ， 项 目 竣 工 决 算

2668.064642 万元，截止 2019 年清理拖欠云南艳弛公路公

司工程款 100 万元。

6.新平县 2016 年农村公路市级项目（马扒路、白丁路）

项目根据《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新平县他拉社

区马扒断头路建设计划的通知》（玉交运发〔2016〕85 号）

及《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 2016 年新平县古城街道他

拉社区村民小组农村公路连通道路改建工程建设计划的通

知》（玉交运发〔2016〕127 号）文件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开工建设，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完工，建设路线长 21.426

公里（马扒路 6.034 公里、白丁路 15.392 公里），属改建

工程，项目竣工决算 1934.6097 万元（马扒路 520.3378 万

元、白丁路 1414.2719 万元），截止 2019 年清理拖欠云南

博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163.28 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预算批复（申报）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2019 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解决农村公路

欠款项目申报目标为：“2019 年 11 月拨付完成专项资金”。

在“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项目库管理模板

中显示的单位“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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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均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具体如下表 1：

表 1 预算申报绩效指标表

序号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

1 产出—数量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2 产出—质量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1 产出—数量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2 产出—时效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3
效益—经济效

益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4
效益—社会效

益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5
满意度—服务
对象满意度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根据评价对象的客观情况，通过综合分析该项目预计

完成目标，本次绩效评价确定如下绩效目标：

(1)清欠企业户数。

(2) 资金支出完成及时性。

(3) 项目受益企业减负政策落实情况。

(4) 受益企业满意度。

针对以上绩效目标，细化了如下可考核的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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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表 2：

表 2 评价绩效指标表

序
号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

1 产出数量 清欠企业户数 =6 户
2 产出数量 资金使用率 =100%
3 产出时效 项目完成时间 ≦2019 年 12 月 30 日

4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率 =100%
5 经济效益 6 家民营企业欠款收益 =488 万元

6 社会效益 项目受益企业减负政策落实率 =100%
7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90%

评价过程中评价工作组根据绩效目标设置了对应的绩

效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2。

（五）组织管理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交通运输局成立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领导小组，成立由李绍宏局长任组长，普

志雄副局长任副组长，相关股室人员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

组，明确各自职责，为清欠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二)迅速组织清欠。交通运输局财务室、基建股组织

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及时

落实阶段性目标任务，做到应付尽付，不留死角。对已纳

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范围的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按照

化解债务时间表规定期限抓紧执行。

(三)推行项目建设责任体系常态化，严格落实责任

制，逐级层层分解任务，明确推进责任，及时了解、掌握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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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抓落实，为项目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绩效自评概述

2019 年 12 月县交通运输局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

（新财通〔2019〕21 号）的要求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工

作，围绕 2019 年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

资金项目资金预算安排、结合项目实施情况和目标完成情

况，提交了绩效自评报告。

（二）绩效自评结论

县交通运输局对项目绩效自评如下表 3

表 3: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表

项目名
称

指标合
格率

自评结论

项目支
出情况

100%

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
账，及时落实阶段性目标任务，做到应付尽付，
不留死角。截至 2019 年 12 月，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 488 万元已全部清偿
完毕，执行率 100%。

项目管
理实施
情况

100%

清欠账款完成，交通局及时将资金拨付具体项目，
并足额筹措县级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严格按照
规定用途安排使用资金，资金管理控制严格，监督
有力，自评为 85分，结果为良。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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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规范财政支出预算绩效

评价工作质量，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

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

(2)《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 号）

(3)《云南省减轻企业负担厅局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转

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减〔2018〕3 号）

(4)《关于印发云南省 2019 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整体解决方案的通知》（云政减〔2019〕17 号）

(5)《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8〕66

号）

(6)《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

行）的通知》（玉财投〔2018〕1 号）

(7)《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题会议纪要》（第 57 期）

(8)《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

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政

办通〔2020〕4 号）

(9)《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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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通〔2020〕16 号）

(10)《新平县财政局新平县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关于

下达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补助资金的通知》（新

财通〔2019〕291 号）

（三）绩效评价的方法

1．评价的主要方法

结合本次绩效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工作组主要采用审

阅资料、现场调研、实地评价、调查问卷等方式来获取绩效

评价需要的资料或数据。

（1）审阅自评报告。评价工作组对项目主管部门上报

的自评报告进行认真审阅，检查各项目实施单位的自评工

作是否按要求完成，分析自评效果和报告质量，为实施绩

效再评价提供相关依据。

（2）实地开展评价。评价工作组将采取抽查方式进行

实地评价。实地评价采取听汇报、查资料、找数据、核收

支、看现场、访谈追踪、询问解释等多种方式，完成项目

现场资料审阅、采集评价数据、现场踏勘、公众问卷调查、

评价打分等具体内容。重点评价项目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

性、项目立项规范性、项目组织实施与管理、资金使用管

理、项目产出和效果、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等内容。

（3）评价结果分析。通过分析查阅资料、实地抽查项

目的绩效考评结果、以及项目支出绩效总体评价初步结果，

评价工作组进行内部集体讨论、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相结



11

合，并将初步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支出部门交换意见，以

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客观。

2．实地评价抽样

项目根据下达的资金量及项目的实施情况，计划对项

目资金全覆盖检查。

3．问卷调查

拟计划向 6 家项目实施受益企业发放问卷 6 份，回收

有效问卷各不低于 6 份。调查问卷主要是为了了解和掌握

服务对象对部门预算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调查问卷结果

作为评价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的重要依据之一。问卷内

容着重围绕项目支出的社会效益、满意度而设定。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

根据有关绩效评价要求及项目特点及结合前期调研了

解情况，设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4 个一级指标，

并将其分解为 11 个二级指标、20 个三级指标。其中特别

设置了部门绩效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部门是否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支

出按时完成情况、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

金受益企业数等个性指标。对资金需求申报、资金落实、

资金管理、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以及项目实施

后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受益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

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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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权重

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一级指标固定

权重，根据项目绩效目标、预算支出绩效管理、项目实施

条件及要求、管理部门和实施单位的责任范围、结合项目

性质和特点，着重对部分二级指标的权重分配和三级指标

的分值设定进行逻辑性、重要性分析后，尽量使其指标权

重的设定趋于合理、公平。因此，一级指标权重为 15%：

20%：35%：30%，二、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详见附件 2。

3．指标解释

三级指标主要是根据一、二级指标内容，依据相关标

准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绩效评价指标。指标解

释是根据已确定的三级指标，结合一、二级指标以及指标

的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作出简明扼要的阐述和说明，以使

评价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能够对指标设立的目的和所要

考核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充分、

合理的评价支撑依据（相关依据）对评价指标所涉及的内

容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投入情况主要评价针对该项目设立的绩

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依据绩效目标

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过程情况主

要评价预算执行是否有效执行、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

情况主要评价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效果情况主要评价该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



13

或间接影响。

4．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衡量尺度，评价标准

紧密结合项目申报绩效目标和预定完成指标,根据项目预

算支出管理和项目实施的有关要求，按照绩效再评价确定

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点，结合指标权重和分值认真分析指

标要素和评价要点对实现绩效目标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科

学合理的设定指标评价标准（即：评分标准）。评价标准

的设定，关键在于设定的分值能够合理公平的界定基层指

标（三级指标）实现的程度，以确保评价打分结果能够获

得评价与被评价双方共同认可。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

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

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出。依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玉财投

〔2018〕1 号）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具体等级划分为：得分≥90 分为“优”；90 分＞得分≥75

分为“良”；75 分＞得分≥60 分为“中”；得分＜60 分

为“差”。

5．数据来源

通过事前深入项目主管部门调研，了解项目组织、管

理、实施等基本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有关数据来源采集，

主要是在进行实地抽样评价前向县交通运输局收集有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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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数据，同时根据县交通运输局和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管

理要求，对项目实施方案、资金收支数据等进行核实。

四、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综合结论：评价工作组通过项目资料查阅、问卷调查和

现场踏勘，认为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项目实

施减轻了项目中涉及的 6 家企业负担，保障和维护了企业合

法权益，为企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从对项目受益群众

发放 6 份调查问卷回收情况来看，群众满意度为 100%。最

终评定“2019 年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

金”绩效再评价得分 82 分，评价等级为“良”。

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4：

表 4：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投入 15 11 73.33%

过程 23 13 56.52%

产出 35 31 88.57%

效果 27 27 100%

合计 100 82 82%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根据评价结果，县交通局 2019 年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与预期目

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指标完成情

况如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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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实现

情况
备注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
标

清欠企业户数 =6 户 已完成

数量指
标

资金使用率 =100% 已完成

时效指
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已完成

质量指
标

项目完成率 =100% 已完成

效益指
标

经济效
益

6 家民营企业欠款
收益

=488 万元 已完成

社会效
益

项目受益企业减
负政策落实率

=100% 已完成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90% 已完成

（三）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1．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投入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方面。该项满分为

15 分，评价得分 11 分，得分率 73.33%。扣分项主要是年初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差、无量化、不合理和项目产出效果

和效益存在延期问题。

2．过程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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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情况包括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三方面。

该项满分为 23 分，再评价得分 13分，得分率 56.52%。其中：

项目管理得分率为 42.86%，扣分项主要是提供的材料中未见

管理制度文件。绩效管理得分率为 0，扣分项主要是无绩效

管理制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未开展。

3．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情况包括产出数量、产出时效、产出质量和产出成

本四个方面。该项满分为 35 分，得分 31 分，扣分项主要是

项目中实施工期存在延迟、延期完成现象。

4．效果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通过对项目受益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通过

项资金的拨付，解决台账计划解决的企业欠款。

社会效益：

受益企业满意度：通过对项目受益群众发放 6 份调查问

卷回收情况来看，群众满意度为 100%，即满分为 27 分，得

分 27分，得分率 100%。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管理观念不到位，思想认识有误区。部门

申报该项目绩效目标时，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设立均为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资金”，且项目预

算年度目标也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

资金”。

从上报绩效目标来看，该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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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十分到位，“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

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主观上认为只要按照相关资金

支出政策合法合规地使用资金就没有错，至于财政资金的

使用绩效工作不是那么重要，对申报项目时须编制的绩效

目标抱着应付差事的工作态度，没有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填报，更没有考虑资金使用是不是达到了项目资金使用效

益最大化。

（二）协调沟通机制不畅，及时性和主动性不强。年

初申报项目预算时，财务人员在对项目相关的业务知识不

够了解的情况下，未及时主动与项目管理科室进行沟通，

致使绩效目标的填报工作项目管理人员未参与，而是由财

务人员自行填报，这样就导致上报的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指

向不明、不细化、不可考核。

（三）项目未做到应清尽清。由于部分项目未按批复计

划开工，导致工期延期，项目不能按时完成，未达到清欠工

作应清尽清的目的，且项目延期也给当地群众出行带来一定

的影响。

六、建议

（一）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部门应不断增强“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意识，把花钱和办事紧密结合起来，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加强项目规划和精准编制预算上，努

力实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使每一分钱都能发挥出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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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绩效目标及指标填报

不是单兵推进，而是团结协作的工作，所以部门应在各司其

职的岗位上加强协调配合，依托项目实施方案，按照项目投

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来合理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

（三）严格项目计划执行力。部门应在项目申报前对项

目实施时间进行科学、合理安排，建设计划下达后严格按计

划进行项目开工建设，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附件：1.绩效目标表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调查问卷

4.主要工作底稿

5.评价工作组相关人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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